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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目的 

為加強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網站功能與管理，並建立具優勢

行銷及特色之網站，以提昇本校整體形象，特訂定「網頁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網頁定義 

本辦法所稱本校網頁，泛指運用本校相關資訊建立的各式中英文

網頁，包含： 

一、 本校註冊網域（cgu.edu.tw）以下之網頁。 

二、 使用本校 IP位址之網頁。 

三、 使用本校提供之主機或網站管理平台所建置之網頁。 

四、 使用本校經費或以本校名義取得之外部經費設立之網頁。 

第三條 管理權責 

一、 本校入口網頁及各單位網頁均應指派管理人一名及網頁維護

人至少一名進行管理維護。 

二、 本校首頁管理人由校長室指派專人擔任，統籌校首頁版型風

格設計、版面分配、管理權責分工。校首頁網頁維護人由資訊

中心指派專人擔任，協助管理人維護首頁內容。 

三、 各單位網頁管理人為單位主管，統籌該單位網頁之建置、維護

與管理，並由管理人指派專人擔任所屬網頁維護人，並於網頁

提供聯絡資訊。 

(一) 網頁維護人應提供姓名、職稱、電話、電子信箱予資訊中

心建檔，做為聯繫網頁事宜之窗口；網頁維護人異動時，

應填寫「網頁維護人異動單」(表號：240000501)。 

(二) 單位主管如有變更，網頁維護人應至網站管理平台修改

管理人資訊。 

四、 各單位至少每月一次檢視網頁內容（含超連結、外部影片等）

之正確性與適切性，並注意個人資料之保護，資訊中心每年不

定期抽查各單位網頁之可用性與完整性。 

第四條 網頁內容 

一、 各單位應依當期核准之版型及內容元素製作所屬網頁，網頁

製作細則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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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頁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 違反政府單位或本校相關規範。 

(三) 涉及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有違反教育

基本法中立原則之虞者。 

(四) 違反教育部「臺灣學術網路管理規範」或本校「校園網路

使用管理辦法」者。 

(五) 涉及散布謠言或有誹謗、侮辱、騷擾、威脅及人身攻擊。 

(六) 其他嚴重影響校園秩序或有破壞校譽之虞。 

第五條 違規處理 

一、 違反第四條且事實明確者，為處理時效需要，管理單位有權立

即下架單位網頁、刪除違規網頁和內容等必要處置。 

二、 違規事實有待認定者，管理單位有權暫時下架單位網頁並通

知各單位改善，經管理單位覆核後重新上架單位網頁。 

三、 管理單位得要求違規單位說明違反事實發生原因和精進改善

作為。 

第六條 網頁伺服器 

各單位使用主機建置網頁伺服器應依本校校園伺服器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並應申請一組含有 cgu.edu.tw 屬性的網域名稱，且落實

執行相關安全管理機制。 

第七條 附則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施行及修正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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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維護人異動單 

單位  日期     年   月   日 

經辦人 
姓名  職稱  

分機  e-mail  

原網頁維護 

□同經辦人 

姓名  職稱  

分機  e-mail  

變更網站維護 

□同經辦人 

姓名  職稱  

分機  e-mail  

 

單位主管 經辦 

  

注意事項：  

1. 本申請單請以電子傳簽。登入「線上核簽管理系統」選擇「便簽(一級單位內部自

辦)」（作業表單別：00-05）或「便簽(二級單位內部自辦)」（作業表單別：00-06）

以電子傳簽單位主管核准。 

2. 核簽完成後資料分送之收件者請增設資訊中心：校網頁管理人 

3.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資訊中心 校網頁管理人。 

表號： 2400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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